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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手本的性质与运作

李翼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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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明太祖于洪武年间所定行移体式中，手本并不属

于各衙门之间行移往来的正式官文书。正统以降，手本逐渐在众

多衙门行移往来中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变化所反映的正是明代整

体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其国家治理体系发生变迁。同时，由于

手本使用范围的扩大，原本无 “尊卑”色彩的手本也逐渐产生出

了区别上下的运行机制。

关键词: 明代 官文书 手本

手本，作为明代官文书的一种，在明代中期以后的史料中较为常见。①

如明英宗于正统十四年 ( 1449) 出京亲征时，礼部在上奏中提道: “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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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手本一般有“官文书”与“名刺、拜帖”两种含义。如明末清初人张怡所记: “永

嘉 ( 张璁，浙江永嘉人) 当国，有一教谕起补，入辞，当用手本而误用折简。永嘉怒，

召文选以折简与之。”［( 清) 张怡: 《玉光剑气集》卷三〇《杂记》，中华书局，2006，

第 1062 页］ 文中所述教谕在拜见嘉靖初年的内阁首辅张璁时，本该使用手本投递，却误

用折简。从中可知，此处的手本与折简的功能相同，皆为不同品级官员在拜见上司时所

用的“名刺”。本论文所论述的明代手本，仅为作为官文书使用的手本，不涉及后一项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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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进贺表笺，礼部具手本送司礼监，交收差来人员发回。”① 又如，万历年

间重修《大明会典》，张居正所上题本中即说 “准礼部手本”，即六部行移

内阁，亦使用“手本”。②

现存明代档案中保存有许多手本实物，如 《户部云南清吏司为查明九

江卫指挥任之亮领运漕粮全完无欠事手本》:

手本 ( 全印)

户部云南清吏司为怜准循例咨叙擢用等事。准

兵部职方司手本。前事。内查九江卫指挥任之亮

所领漕粮果否完全缘由到司。准此。查得，任之亮

领运崇祯九年分漕粮，委果全完无欠。又经本部题

覆，叙录在案。今准前因，相应移覆。为此，合用手本，

前去

兵部职方清吏司，烦为查照施行。须至手本者。

崇祯拾年拾壹月 ( 全印) 初九 日署司事员外郎贾必选③

崇祯十一年 ( 1638 ) 十一月，户部云南清吏司应兵部职方清吏司手本要

求，查明九江卫指挥任之亮所领漕粮事务完全无欠，为此发手本回复兵部

职方清吏司。从实物来看，用于行移其他官署的手本多在起始与结尾两页

同盖官印，其中起始页往往书有 “手本”二字，结尾页则书有签发日期及

签发官员 ( 一般为发出机关的主官) 的职衔、名姓。④ 从中可见，作为当

时官府行移时所使用的 “手本”已有了相对严格的官文书规范。

然而，按照明初《洪武礼制》中所规定的 《行移体式》与 《署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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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包括上行、平行、下行文书，均无 “手本”。一般史书中对于 “手

本”也没有明确的解释，因此，关于明代的“手本”的性质，存在着诸多

未明之处。① 本文将以各种文献、档案为基础，考察明代的 “手本”的性

质，说明“手本”作为官文书的功能与地位。

一 明代手本的出现

目前明代史料中最早关于 “手本”的记载，是明人王世贞在 《弇山堂

别集》中所收录的洪武三年 ( 1370) 四月九日明太祖朱元璋给曹国公李文

忠的手书:

母舅说与保儿知道，火者狗儿将到手本一个，上面写着的皆是犯

号令的人。手本上打的也打的是，杀的也杀的是，若不如此，这作歹

不怕。你在那军中调守许多军马，务不要偏向，凡事都要中平服人，

但有偏向，不能服众，中平人喜。②

在这封兼具家信性质的手书中，朱元璋提到火者 ( 宦官) 带给李文忠一个

手本，上面记载着违反军令的人的信息，由李文忠严厉处置。此处的手本

虽然与正式官文书有所区别，但已初具雏形。

洪武十五年，颁布 《行移体式》及 《署押体式》，对各官署往来官文

书种类及格式做了明确的规定，其中上行文书包括 “咨呈” “牒呈”

“申”，下行文书包括 “照会” “札付” “故牒” “帖”，平行文书包括

“咨”“平牒” “平关”，但并无 “手本”的规定。③ 洪武三十年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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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律》中，《吏律》有关 “公式”部分，亦无 “手本”行移的规定。①

对此，李萍、何朝晖认为明代前期的手本仅具有 “准公文”的性质，“并

不是正式的公文类型”。②

虽然《行移体式》、 《署押体式》及 《大明律》中没有关于 “手本”

的规定，不过在明初的史料中，已经有关于 “手本”的记载。洪武二十五

年 ( 1392) ，明太祖下令: “各衙门催办公事、勾军提人等项，复命人员，

如有事务不完等项……及各衙门一应编号手本，送该科，皆不必烦奏。”③

即在洪武二十五年前，各衙门已有将手本进行编号并奏明皇帝的惯例，则

手本显然已经具备了正式官文书的性质。又如，洪武二十六年定，吏部

“遇有应给诰敕官员，具本奏闻。仍具印信手本，开写合授散官，并年籍

脚色，送中书舍人。候书写完备，本部具印信手本，送尚宝司”。④ 吏部在

奏报皇帝后，开具的载有官员履历及应授散官等信息的手本，主要承担的

是吏部与中书舍人、尚宝司之间为公事而行移往来的职能。明初手本在这

一流程中应被视为正式官文书。

综上所述，虽然手本并未作为正式官文书出现在洪武年间国家所规定

的行移体式之中，但已经承担了沟通不同官衙之间的正式官文书的作用。

这也是明代中期以后手本作为官文书得以广泛使用的前提条件之一。

二 手本使用范围的扩大

随着明代社会整体环境的改变，明代国家机关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也是大势所趋。伴随着洪武时期所定制度的不断变更，手本的地位也

在不断上升，并逐渐成为明代官司衙门之间行移往来的重要官文书种

类之一。以 《明实录》为例，明英宗正统十四年 ( 1449 ) 前，未有一

次出现 “手本”字样。自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开始，⑤ 《明实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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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本”共出现 52 次，且呈不断增加态势。结合现存明代档案，辅以

其他史料，将明代中期以后，手本在官司衙门行移中的使用情况依不同

衙门的性质做以下讨论。

( 一) 洪武朝所定行移体式中没有具体规定而后来出现的衙门

明代国家制度的不断变更，出现了许多洪武年间未设置或当时设置但并

未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机构，如以司礼监、御马监为代表的内官体系，以总

督、巡抚与兵备道为代表的外官体系。对于这些新出现的机构，由于洪武年

间所定行移体式并未涉及，“格式‘简便’，比较灵活”① 且在制度上未有严

格限制的手本便成为这些新兴权力机构与其他衙门之间行移往来的文书体式。

1. 内官行移他司，普遍使用手本

以内官为例，虽然内官二十四衙门在洪武年间早已设置完备，但明太

祖对内官群体约束较严，“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② 自永乐以降，

内官开始介入朝政处理体系，司礼监接收大臣奏章，并在皇帝怠于政务时

代其批复，取得“批红权”; 御马监则在永乐年间掌握了统帅亲军指挥使

司十二卫及亲军数千人的权力。③ 此后，皇帝陆续派遣内官赴各地担任镇

守、监视、矿监税使等职务，内官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便不可避免地

要与其他官署发生行移往来。碍于祖制，手本便成为了内官行移他司的较

为合理的选择。

崇祯十年 ( 1637) 十一月，御马监太监崔进颂、陈镇夷分别出任分守

昌宣等处内监与分守真保涿易龙固等处内监。按照规定，兵部要行文内阁

制敕房为两人办理撰写敕书事务，二人遵照要求发手本开列各自信息行移

兵部职方清吏司。④ 崇祯十三年四月，分守真保涿易龙固等处陈太监奉调

回京，发手本将标下中军刘有实推荐给兵部，请兵部核用。⑤

323

明代手本的性质与运作

①

②

③

④

⑤

李萍、何朝晖: 《明代的手本》，第 131 页。
《明史》卷七四《职官三·宦官》，中华书局，1974，第 1826 页。
《明孝宗实录》卷一三〇，弘治十年十月辛卯，第 2308 页。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28 册《御马监太监崔进颂为查明升任官衔事手本》，第 102 ～
104 页; 《御马监太监陈镇夷为查明官衔事手本》，第 105 ～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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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内官行移其他衙门时使用手本，其他衙门在发文给内官时也会选

择手本。崇祯十四年十二月，礼部为遇皇帝生日，题请陈设马匹。圣旨发

下，礼部开具手本发御马监。御马监题覆，崇祯帝命停止于万寿节 “陈设

马匹事”。为此，“司礼监秉笔掌印太监兼掌御马监印务”发手本给礼部，

请礼部遵旨施行。①

此外，万历三十七年 ( 1609) 六月，督理通湾租课张太监因厉仲仁等

水手“不法事情”，将其收押，由于事涉曲阜衍圣公府，发手本 “先行移

知”。衍圣公府收文之后，同样发手本回复张太监。②

从上可知，在内官与他司行移时，往来双方都会选择手本来进行。

2. 分守、分巡、兵备等道使用手本行移往来

在明代中叶方才成为地方定制的分守、分巡及兵备等道也属于上述这

种情况。

万历三十二年五月，妇女刘氏赴金复海盖兵备处控告因奸杀人一事，

后被告徐良太反告刘氏诬赖人命。为此，金复海盖兵备提拘赵景阳、刘氏

等人。因案件所涉人员为盖州卫所辖军户，为此金复海盖兵备发手本给盖

州卫经历司，要求盖州卫经历司将被告等人押解到道。盖州卫经历司将被

告等人拘押后，呈文请示岫岩等处地方都指挥，经批准后发手本回复金复

海盖兵备道。③

崇祯十一年 ( 1638 ) 六月初一日，曲阜衍圣公府发手本给东昌分巡

道，称前一年装载有万寿庆贺表等贵重物品的船只在途经清源口时被

“积蠹埠头”“掳劫一空”。为此，开列案犯姓名及被抢物品，请东昌分巡

道 “查究施行”。④ 此外，还有衍圣公府于崇祯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发某道

手本、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发兖西道手本及崇祯十六年九月发学道手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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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①

3. 总督、巡抚使用手本的情况

除了上述衙门外，诸如总督、巡抚等不属于明初祖制的官署也有使用

手本的情况，如正德年间巡抚南赣的王守仁在宁王叛乱时就曾伪造与其他

官署的调兵手本，使宁王信以为真。② 嘉靖九年 ( 1530 ) 二月初七日，山

西巡抚、镇守总兵因南下“虏贼一半已渡河西”，合发手本给陕西巡抚寇

大叙，要求将山西派往陕西协防的援军调回。③

不过，因总督、巡抚在安抚地方时，虽在制度上属于临时差遣，但往

往会加都察院都御史的职衔，在形式上为中央职官，故在与其他衙门行文

时能按照都察院的体制往来。如崇祯七年 ( 1634 ) 八月，清军进攻大同、

宣镇等地，宣大总督张宗衡与宣镇巡抚焦源清二人就调兵防御一事产生矛

盾。兵部并未以手本而是以咨文的形式将皇帝对于此事的裁决分发给二

人，④ 正是出于六部平咨都察院的原因。⑤

( 二) 洪武朝所定行移体式中有具体规定但其后职权发生较大变

更的衙门

明代国家制度的变化，不仅表现于新设置机构的不断产生，还表现为

一部分在洪武年间设置并在当时已经参与国家治理的机构，在日后因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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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17 册《兵部为宣兵赴援外调镇城已兵残势薄祈免再调发并有旨

事行稿》，第 306 ～ 313 页。
洪武十五年颁布《行移体式》与《行移往来事例》之际，都察院为“正七品衙门，止设

监察御史”，至洪武十六年 ( 1383) “升正三品衙门”，“十七年，始定为正二品衙门。”
( 万历《大明会典》卷二〇九《都察院一》) 因此，二者关于都察院的行移往来规定并不

适用。按六部平咨同属正二品衙门的都指挥使司的规定 ［《洪武礼制·行移体式》，( 明)

张卤辑《皇明制书》卷二，第 49 页］，及《大明会典》中大量关于六部平咨都察院的事

例 ［如 “ ( 礼部) 按季移咨都察院行催” ( 万历《大明会典》卷五七《礼部十五·王国

礼三·婚姻》) ］，可知六部与都察院行移往来，同样应使用“平咨”。



有意扶持而产生职权上的较大变更。对于这些机构，虽然 《洪武礼制》一

书对其行移体式有着具体的规定，但随着权力的变更，继续严格按照祖制

执行就会产生一些名实不副的现象，诸如事实上权力较大、地位较高的衙

门对事实上权力与地位较低但在明初所定制度中属于上级的衙门使用上行

文书。或许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手本在此时也成为这些职权发生较大

变更的衙门在文书行移时的选择。

1. 锦衣卫

这类官署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锦衣卫。尽管锦衣卫在洪武年间拥有

比其他亲军卫更为重要的地位与权力，但尚不十分突出。① 所以在 《洪武

礼制》中规定: “六部照会……各护卫经历司”，而“在京并直隶各外卫指

挥使……呈六部”，即六部对包括锦衣卫在内的各护卫使用下行文书 “照

会”，锦衣卫等在京各卫则对六部使用上行文书 “呈”，并通过卫经历司进

行文书的转承。②

永乐以降，锦衣卫的权力与地位得以不断提高，③ “虽职事仍旧，而任

遇渐加，视诸卫独重焉”。④ 因此，锦衣卫 “恒以勋戚都督领之”，⑤ 掌卫

官的品级远超其在制度上规定的正三品。例如，崇祯九年 ( 1636 ) 八月，

锦衣卫南镇抚司镇抚骆养性为其父 ( 原锦衣卫掌卫官骆思恭) 奏请追赠谥

号时，自述骆思恭的职衔为少傅兼太子太傅，为从一品。⑥ 此时，选择手

本这一没有明显上行或下行意味的文书体裁，进行文书行移也成为一种合

理的选择。如崇祯三年三月，崇祯帝命兵部按照以往惯例为锦衣卫有功人

员叙功升迁。兵部武选清吏司发手本给锦衣卫经历司，要求开列有功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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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锦衣卫早在洪武年间就已设置并被赋予了审理刑狱的权力，但到洪武二十年 ( 1387) ，明太

祖因锦衣卫在审问犯人时“锻炼成狱”，下令“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系囚送刑部审理”，

从而剥夺了其司法权 ( 《明 太 祖 实 录》卷 一 八 〇，洪 武 二 十 年 正 月 壬 子，第 2722 ～
2723 页) 。
《洪武礼制·行移体式》，( 明) 张卤辑《皇明制书》卷二，第 49 页。
明成祖即位之后，恢复了锦衣卫审理刑狱的权力，并不断扩大其侦缉方面的职权。锦衣

卫也因皇帝的特殊重视，其规模也得以迅速扩大，至嘉靖时，“仰度支者凡十五六万人”
［( 明) 王世贞: 《锦衣志》，收录于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一九五，《中国文献珍本丛

书》，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第 2123 页］。
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二八《上二十二卫·锦衣卫》。
《明史》卷七六《职官五·锦衣卫》，第 1862 页。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22 册《锦衣卫经历司为遵例请赠谥事手本》，第 447 ～ 449 页。



职衔、姓名，以便按例升叙，锦衣卫经历司开列本卫按例升迁人员姓名，

发手本回复武选司。①

此外，不仅锦衣卫整体的地位、权力有所变更，锦衣卫内部组织结构

也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变更。最为明显的便是南、北镇抚司的分置及北镇抚

司独立于锦衣卫之外，② 这种变更也表现在了北镇抚司的文书行移之上。

例如，同样为崇祯三年三月皇帝命兵部升叙锦衣卫有功人员一事，兵部武

选清吏司在按制度发手本给锦衣卫经历司之后，又单独发手本给北镇抚

司，请北镇抚司也将有功官旗人员信息开列，以便兵部办理。北镇抚司接

武选司手本后，也没有经过锦衣卫经历司，径直发手本回复武选司。③ 而

在前文所述锦衣卫南镇抚司镇抚骆养性为其父骆思恭请谥一事中，与兵部

武选清吏司之间的手本往来皆是经由锦衣卫经历司，南镇抚司并未直接发

文，从中也可看出北镇抚司的独立性。④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两起行文中，虽然按照 《洪武礼制》的规

定，与兵部发生文书往来的是锦衣卫经历司，但是兵部方面同样是由其

下属的武选清吏司与其进行文移交接，这也与 《洪武礼制》中的规定有

所区别。这说明行移文体在发生改变的同时，文书转承机构也发生了某

些改变。

2. 翰林院 ( 内阁)

除锦衣卫外，另一个职权与洪武时相比发生较大变更的机构当属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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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7 册《锦衣卫经历司为有功官旗遵例三年升叙事手本》，第102 ～
105 页。
洪武初，锦衣卫与其他军卫相同，内 部 设 镇 抚 司，专 理 本 卫 刑 狱 事 务。洪 武 十 五 年

( 1382) ，明太祖又于锦衣卫内设置一镇抚司，“专理诏狱”，于是原来的镇抚司便称为南

镇抚司，新设镇抚司则为北镇抚司。北镇抚司设置之初，仅有审讯犯人的权力，判决仍

须送交刑部等法司衙门问理，自成化元年 ( 1465 ) 开始，北镇抚司可以不经过法司，直

接上奏皇帝对犯人进行裁决，权力日增。不仅如此，北镇抚司因负责诏狱，对皇帝直接

负责，因此其开始独立于锦衣卫。到成化十四年，北镇抚司被单独铸给印信，“凡问刑，

悉照旧例，径自奏请，不经本卫。或本卫有事送问，问毕，仍自具奏，俱不呈堂”，基本

不受本卫节制 ( 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二八《上二十二卫·锦衣卫》) 。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7 册《锦衣卫经历司为有功官旗遵例三年升叙事手本》，第102 ～
105 页。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22 册《锦衣卫经历司为遵例请赠谥事手本》，第447 ～ 449 页。



院。由于翰林院的地位和职权相对较低，① 故在明初所定礼制中，六部使

用下行文书“照会”翰林院，而翰林院则使用上行文书 “呈”六部。②

永乐以降，发轫于翰林院的内阁渐成为明代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决策

机关，权力凌驾于六部之上。不过，在明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内阁的性质

始终为依附于翰林院的临时机构。③ 因此，万历 《大明会典》载: “内阁、

翰林院称同官，其院事主于内阁，而掌印则以学士。”④

以洪武二十六年 ( 1393) 所定给授功臣诰命的流程为例，由吏部札付

翰林院令其撰写，并开具手本送中书舍人书写，尚宝司用印，具奏颁降。⑤

当时吏部为撰写诰命一事与翰林院行移时，正式文书为吏部开具的属于下

行文书的札付。

随着内阁权力与日俱增，继续严格按照洪武年间所定的礼仪，同样会

出现与锦衣卫类似的“名实不相符”的问题。景泰元年 ( 1450) 九月，户

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循上奏:

臣待罪翰林，职掌制敕。凡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奏奉圣旨请写制

敕、撰述册祭并拟封谥圣旨榜文等项手本，乞令各衙门今后俱从堂上

官佥书用印，方许送院。又臣今后移文于各衙门堂上臣，宜佥书于各

司属，止令孔目佥名，臣惟判案用印。庶于事体为当。⑥

陈循在奏疏中透露，此前六部、都察院等衙门请翰林院撰写敕书等事时，

已经改变了使用下行文书 “札付”的惯例，但依然只会开具没有用印的

白头手本。陈循建议，以后必须开具带有各衙门堂上官佥名、用印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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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初，仿唐宋旧制，设置翰林院，正三品衙门，后于洪武十四年 ( 1381 ) 改为正五品，

设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等官，“职专制诰、文册、文翰等事” ( 万历《大明会典》
卷二二一《翰林院》) 。
《洪武礼制·行移体式》，( 明) 张卤辑《皇明制书》卷二，第 49 页。
内阁在办理公务、行移其他衙门时，使用的仍为翰林院印，而其他衙门在行移内阁时，

也称其为翰林院，只有内阁在单独向皇帝呈奏机密事宜时才会使用特赐的文渊阁银印

( 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 。
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
万历《大明会典》卷六《吏部五·验封清吏司·功臣封爵》。
《明英宗实录》卷一九六《废帝郕戾王附录》卷一四，景泰元年九月庚戌，第 4154 页。



本，方准送内阁。同时建议，以后翰林院发文给各衙门堂上官时，应由

各衙门的 “司属”来接收，而翰林院方面也只命孔目这种首领官来佥名，

自己则只要批答用印即可。景泰帝批准了陈循的奏请，自此之后，手本

便取代札付，成为六部等衙门为撰写敕书等事而与翰林院行移往来的正

式文书。

崇祯十年 ( 1637) 十一月，兵部奉圣旨发手本给内阁，“移请分守昌

宣等处内监魏邦典等敕书”。原文为 “本部 ( 兵部) ……业经移文内府翰

林院，请写敕书”，即在正式行文中将内阁称为内府翰林院。内阁制敕房，

发“手本前去兵部职方清吏司”，称来文中只有任职地方而无所属衙门及

官衔等信息，不便撰写，要求查明各位内监的官衔等信息，以便办理。在

这个例子中，兵部发手本给内阁，以翰林院视之，而内阁在回复兵部时则

与景泰元年 ( 1450) 陈循所奏相同，内阁并不直接回文，而是通过其下属

机构制敕房，收文则由兵部的“司属”———职方清吏司来负责。

嘉靖年间曾任南京翰林院孔目的何良俊提道: “见南京翰林院掌院先

生，自佥名回各司手本，于事体颇觉有碍。”① 南京翰林院直到嘉靖年间依

然是由掌院学士亲自佥名回复各司，则景泰元年所规定的翰林院与其他衙

门文书行移的体式，针对的仅仅是北京翰林院———实际上的内阁。这也可

以印证，文书行移体式的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文书往来双方实

际权力的消长。南京翰林院虽然在制度上与北京翰林院平行，但其并未拥

有后者那样大的权力，因此只能在文书行移中 “低人一等”。

另外一个兵部请敕的事件，则更加清晰地说明了手本在六部与内阁往

来时的正式官文书的地位。崇祯十二年 ( 1639 ) 二月，兵部发手本给内

阁，请为新设的保定兵备道兵备官钱天锡撰写敕书。制敕房查明，新设兵

备道所辖地方与易州兵备、井陉兵备、大名兵备等旧道辖地有相重之处，

及新道辖区与山西巡抚有所关涉。因此，制敕房发手本给兵部职方清吏

司，要求其将新道、旧道辖地逐一查明，方便撰写敕书。兵部职方清吏司

接手本后，查明新旧辖地，认为顺德府应属旧道管辖，但其境内关隘应属

新道管辖，为此难以裁夺。因此，发手本给制敕房，回复上件信息，并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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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明)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卷二八《史八》，中华书局，1959，第 101 页。



内阁裁夺顺德府及其境内关隘到底应归属旧道还是新道。①

在这个例子中，对于新设立的保定兵备道的具体辖地，兵部也委决不

下，为此特意在手本中请求内阁为其裁夺。因此，这份手本便不只是撰写

敕书时照例开送内阁的官文书，而且还具备了向内阁请示的意味。

( 三) 其他衙门

除了新设置或明初已设置而后期职权发生较大变更的衙门使用手本来

进行文书行移外，其他一些洪武年间即已设置且职权一直较为稳定的衙

门，也曾在明中期以后的行移中使用手本。

据现存档案来看，中央六部内部各司及与他部各司之间行移往来，使

用手本的情况相当普遍。② 如本文开头所述 《户部云南清吏司为查明九江

卫指挥任之亮领运漕粮全完无欠事手本》，为户部云南清吏司发兵部职方

清吏司的手本; ③ 又如崇祯十四年 《礼部仪制清吏司为请准孔典训等九人

观礼事手本》，为礼部内部仪制清吏司为观礼事宜发主客清吏司的手本，④

等等。这种现象更加证明了手本在明中后期政府各机构间行移往来时，作

为正式官文书的地位。

朝鲜王朝时期的学者崔世珍 ( 1467 ～ 1543) 在为当时朝鲜编纂的明代

公文教科书 《吏文》所作的注释 《吏文辑览》中，对手本一词的解释是

“六部清吏司、各处经历司，各行同品衙门属司之文，但于本衙门则行案

呈”。⑤ 即当时的朝鲜人认为，六部及各衙门下属机构清吏司和经历司对其

他同品级衙门下属机构行文时，会选用手本来进行，在给本衙门堂上官呈

文时，则用案呈。

除了中央官衙之外，地方州县也有使用手本处理公务的情况。现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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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84 册《制敕房为查明增设新道请兵部职方清吏司逐一细查事手

本》，第 124 ～ 125 页; 《兵部职方清吏司为查明新道旧道事手本》，第 126 ～ 129 页。
李萍、何朝晖: 《明代的手本》，第 131 页。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27 册《户部云南清吏司为查明九江卫指挥任之亮领运漕粮全完

无欠事手本》，第 455 ～ 456 页。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39 册《礼部仪制清吏司为请准孔典训等九人观礼事手本》，第

423 ～ 425 页。
( 朝鲜王朝) 崔世珍: 《吏文辑览》卷二之三〇，〔日〕前兼恭作遗稿、末松保和编《训

读吏文 ( 附) 吏文辑览》，国会刊行会，1975，第 341 页。



代徽州文书《万历七年十月 〈胡爕告金新盗砍坟木诉讼文书〉抄白》，记

录了万历六年 ( 1578) 二月到万历七年十月，南直隶徽州府休宁县胡、金

两姓争夺树木和山场的全过程。① 其中万历七年三月，争讼一方的金新就

通过伪造已经离任的休宁县知县陈正谟的手本，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勘得金新之山，北至水坑，形迹显然。则水坑以南皆为金新佥业

也。今金新自砍山内桠枝，胡弼乃恃伊强盛，统众赶散，反捏无影虚

词告扰，刁恶殊甚。合将原山断还金新永远管业。原埋孤坟一所，责

令该图里长锁押本犯起 ，毋得故违，强砍金新山木，仰里长估值时

价，于胡弼名下追偿。②

尽管该手本系伪造，但内容却包括知县亲勘结果、判词及对双方的处置，

显为一份“问拟文书”，即当时存在地方官府通过手本来判决案件的情况，

否则金新一方的伪造对其无任何益处。而且，该手本之后还附有抄录者所

批注语: “系陈知县去后窃印假手本。”从中可知，知县在发给地方里长关

于具体案件执行的手本时，也会盖有官府印信，从而说明手本在地方州县

中的官文书性质。③

此外，具有官方职役身份的里长、老人等也会使用手本向地方官府汇

报公事。明刊本《刑台法律》附卷 《行移体式》中 “县用行移各式”提

到了手本。其中，“手本式 ( 一) ”为:

某都某里某图里长某等，今

呈为某事，今将该行事件逐一查照施行，另行缴报外。今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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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1 册，第 152 ～ 177 页。原题名为

《胡爕告金新盗砍坟木案宗》，不过，该文件未钤官印，且在部分文书下注有带明显倾向

性的注语，故非官府卷宗，而应该是卷宗的抄白，因此改今名。关于诉讼文卷的抄白，

详见阿风《徽州诉讼文书的分类》，《徽学》第 5 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第 254 ～
256 页。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1 册，第 164 页。
有关该案详情及争讼一方所伪造的手本的内容与分析，参见拙文《明代徽州文书中的

“手本”———以〈万历七年胡爕告金新盗砍坟木诉讼文书抄白〉为中心》，发表于“‘徽

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 年 10 月 20 日。



由，合行

回报。须至呈者。

右 具 手 本

某年某月 日具

“手本式 ( 二) ”为:

直亭老人某呈，奉

本县老爷 台前发下犯人某等，仰卑役带出取供。遵依当亭眼同

审供，各执互异。今据二家执称口词开报于后，连人呈报，伏乞施

行。须至呈者。

计开

审得某等某事某件缘由

某年某月 日具①

这两份文书格式一为里长呈送官府某事而开具的手本，一为老人遵奉知县

之命审理案件，将审理结果回复知县而开具的手本。这两件文书最后都有

“须至呈者”，通过“呈”字来体现出这是里长、老人等具有官府背景的职

役人员给县衙的上行文书。

明人周孔教在《荒政议》中建议: “令每保开一土纸手本送主赈官，

不许指称造册，科敛贫民。”② 此处是由官府佥发的保长来负责开送 “土纸

手本”，将各户信息呈送官府，以避免在救灾中富厚有力之家得利，而贫

民反不得救济的弊端。结合前文所述徽州文书中的手本，可知手本在地方

官府与具有官府背景的职役人员间所起的重要作用。

除了上述由里长、老人、保长等呈送官府而开具的手本外，普通民人

遇特殊情况也可以向官府开送手本。如吕坤在《实政录》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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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刑台法律》附卷《行移体式·县用行移各式》，万历刊本。
( 明) 周孔教撰，( 清) 俞森辑《荒政议》卷首《荒政议总纲·初一曰六先》，李文海、
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 1 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第 296 页。



壮丁上城，家中无人看守，小人乘机为奸盗，但有拿获真赃者，

不分强窃，当时打死示众。其饮食不足之人，开具手本禀官赈借，照

出存恤。①

在遇官府佥派壮丁守城之际，如家中饮食不足，可以开具手本请求官府赈

借，但这也仅限于被官府因公事 ( 如守城) 而佥派的特殊情况。由于手本

的官文书属性，只有里长、老人或保甲长等具有一定官府背景的人可用。

三 手本在行移往来中的等级之分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手本形式灵活，且区别尊卑上下关系的

意味并不十分明显，但由于明代中国的整体社会环境，手本在实际运行中

依然不可避免地产生体现上下级之别的运行方式。

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即是对十三道监察御史的行移。由于监察御史仅为

正七品，在明太祖制定行移体式时，规定监察御史与六部有公事时，由六

部派遣“都吏赴院抄案”，再由都吏“呈部施行”，“事毕，主事回牒监察

御史”。②

随着监察御史实际地位与权力的提升，上述规定在明中后期的运行中

也发生了变化。曾于万历年间巡抚贵州的郭子章提道: “国家十三道御史

道与六部各官平行文移，谓之手本。”③ 此时，十三道监察御史与六部进行

文书行移时已经使用手本，并被明确认为是属于 “平行文移”，而现存明

代档案中即保留有相关事例。

崇祯七年 ( 1634) 八月，清军攻大同，宣大总督张宗衡陆续调派宣镇

军兵救援大同。而宣镇巡抚焦源清则认为总督调兵过多，造成宣镇防御空

虚，因此会同宣镇监军太监王坤和宣大巡按御史米助国上疏奏请不继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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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 明) 吕坤: 《吕 坤 全 集·实 政 录》卷 九 《督 抚 约·条 票 式》，中 华 书 局，2008，第

1215 页。
《洪武礼制·行移体式》，( 明) 张卤辑《皇明制书》卷二，第 49 页。
( 明) 郭子章辑《六语》卷七《谐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251 册，齐鲁书社，

1995，第 378 页。



派宣镇军兵。圣旨发下后，兵部在回复相关官员时，对巡按米助国使用的

是与宣镇监军太监相同的手本。

不过，虽然兵部在回复米助国与王坤时使用的文书体式相同，但是在

发出机关上则有着明显的差别。在给宣大总督张宗衡、宣镇巡抚焦源清的

咨文和给宣镇监军王坤的手本中，发出机关为兵部，给米助国的手本则为

“一司手本宣大巡按米助国，发职方清吏司遵照办理”。① 即虽然回复相同

且皆为兵部事务，由于巡按御史正七品的官衔与正二品的兵部正堂相差过

大，故在手本行移时由品级相对较低的兵部职方清吏司发出。这一差别正

说明了手本在实际运行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区别尊卑上下的

意味。

结 语

虽然在明太祖于洪武年间所定行移体式中，手本并不属于各衙门行移

往来中的正式公文之一，但当时已有使用手本作为正式官文书的记录。随

着明代整体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明初所定制度不断变更，产生了一批以

往未曾设置，或虽设置但未曾参与国家治理的新权力机构，还有一批机构

在日后的制度变更中获得了与其初设时相比较为崇高的地位与权力。这一

系列变化，都导致明初制定的行移体式开始不适应明中后期的政治现实;

为此，明初即已开始使用且形式较为灵活的手本便成为上述机构行文时的

合理选择，而手本也因此得以广泛行用。手本的使用范围的扩大化，产生

了在明初即已设置且职权一直相对稳定的六部及六部各司之间行移也纷纷

采用手本的现象。

然而，虽然手本所体现的尊卑关系并不明显，但由于明代整体社会大

背景之下尊卑意识的影响，在实际政务中仍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区别尊卑

上下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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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17 册《兵部为宣兵赴援外调镇城已兵残势薄祈免再调发并有旨

事行稿》，第 306 ～ 313 页。


